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

做好 202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

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6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

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〔2026〕

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报考条件要求，加强对本校推荐报考

人员的审核把关，不得自行放宽条件，弄虚作假。对于报考专项

计划的专职辅导员，要确保培养对象在就读期间及毕业后一定年

限内持续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。

二、各委托招生培养单位要认真落实招录要求，严格按照教

育部专项计划要求进行招生，不得放宽条件或调整名额。同时，

做好考生资格审核、复试和备案工作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
三、请各高校统一汇总本校所有报考人员《报考资格审查表》

（见教思政厅函〔2026〕8号文附件 2，每人一式一份），于 2026

年 5月 24日前通过 EMS或邮政挂号信邮寄至省教育厅思想政治

工作与宣传处进行资格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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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周中桅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7462、020-37627607，

邮寄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72号省教育厅思宣处 1509室

（邮编：510080）。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6年 5月 8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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